
己
丑
年
八
月
十
八
日 

壇
務 

二O
 O

 

九
年
十
月
六
日 

大
道
初
成 

陰
陽
相
交 

四
象
相
分 

唯
始
也 

再
有
六
合
之
成 

八
卦
之
始 

以
形
象
卦
之
分 

神
人
有
意 
於
孔
明
之
列 

以
象
形
之
始 

唯
分

中
於
前 

再
以
斷
續
為
分 

卦
象
然
後
為
開 

而

成
文
字 

再
展
其
形 
一
一
逐
上 

分
六
十
四
而

開 

亦
人
神
之
所
以 
六
十
四
後 

從
一
而
生 

循
環
不
息 

人
數
之
始
末 
皆
其
理
而
致 

今
有

數
人 

參
透
玄
機 

可
謂
不
沒
之
因 

亦
是
數
也     

(

後
續) 

入
道
者 

應
炷
香
敬
禮 

再
行
批
示 
於
例
於
行 

日
後
若
有
皈
依
者 

當
循
此
致 

以
表
誠
也 

(

後
語) 

人
之
以
為
德 

物
之
以
為
貴 

其
理
安
在 

視
乎

其
形 

視
乎
其
物 

人
究
安
乎 

莫
問
其
所
意 

莫
問
其
所
哉 

總
乎
合
者 

身
價
便
起 

久
而
得

安 

其
情
便
德 

（
鼎
脈
持
鸞
） 


